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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國界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21年10月23日
【實施日期】2022年1月1日
【法規沿革】
‧2021年10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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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陸地國界的劃定和勘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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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陸地國界及邊境的管理
[bookmark: _Hlk90851579]〉〉第一節　一般規定　§26
〉〉第二節　陸地國界管理　§32
〉〉第三節　邊境管理　§42
第五章　陸地國界事務的國際合作　§48
第六章　法律責任　§57
第七章　附則　§61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总则]第一章　　總則
[bookmark: a1]第1條
﹝1﹞為了規範和加強陸地國界工作，保障陸地國界及邊境的安全穩定，促進我國與陸地鄰國睦鄰友好和交流合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國界的劃定和勘定，陸地國界及邊境的防衛、管理和建設，陸地國界事務的國際合作等，適用本法。
[bookmark: a3]第3條
﹝1﹞陸地國界是指劃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陸地鄰國接壤的領陸和內水的界限。陸地國界垂直劃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陸地鄰國的領空和底土。
﹝2﹞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國界內側一定範圍內的區域為邊境。
[bookmark: a4]第4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神聖不可侵犯。
﹝2﹞國家採取有效措施，堅決維護領土主權和陸地國界安全，防範和打擊任何損害領土主權和破壞陸地國界的行為。
[bookmark: a5]第5條
﹝1﹞國家對陸地國界工作實行統一的領導。
[bookmark: a6]第6條
﹝1﹞外交部負責陸地國界涉外事務，參與陸地國界管理相關工作，牽頭開展對外談判、締約、履約及國際合作，處理需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問題，組織開展國界線和界標維護管理。
﹝2﹞國務院公安部門負責邊境地區公安工作，指導、監督邊境公安機關加強社會治安管理，防範和打擊邊境違法犯罪活動。
﹝3﹞海關總署負責邊境口岸等的進出境相關監督管理工作，依法組織實施進出境交通運輸工具、貨物、物品和人員的海關監管、檢疫。
﹝4﹞國家移民管理部門負責邊境地區移民管理工作，依法組織實施出入境邊防檢查、邊民往來管理和邊境地區邊防管理。
﹝5﹞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分工，依法行使職權，開展相關工作。
[bookmark: a7]第7條
﹝1﹞在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下，有關軍事機關組織、指導、協調陸地國界及邊境的防衛管控、維護社會穩定、處置突發事件、邊防合作及相關工作。
﹝2﹞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按照各自任務分工，警戒守衛陸地國界，抵禦武裝侵略，處置陸地國界及邊境重大突發事件和恐怖活動，會同或者協助地方有關部門防範、制止和打擊非法越界，保衛陸地國界及邊境的安全穩定。
[bookmark: a8]第8條
﹝1﹞邊境省、自治區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有關陸地國界及邊境的法律法規的遵守和執行。
﹝2﹞邊境省、自治區的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規規定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陸地國界及邊境相關工作。
[bookmark: a9]第9條
﹝1﹞軍地有關部門、單位依托有關統籌協調機構，合力推進強邊固防，組織開展邊防防衛管控、邊防基礎設施建設與維護管理等工作，共同維護陸地國界及邊境的安全穩定與正常秩序。
[bookmark: a10]第10條
﹝1﹞國家採取有效措施，加強邊防建設，支持邊境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固邊興邊富民行動，提高邊境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改善邊境生產生活條件，鼓勵和支持邊民在邊境生產生活，促進邊防建設與邊境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bookmark: a11]第11條
﹝1﹞國家加強陸地國界宣傳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弘揚中華民族捍衛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精神，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和國土安全意識，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2﹞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教育科研機構應當加強對陸地國界及邊境相關史料的收集、保護和研究。
﹝3﹞公民和組織發現陸地國界及邊境相關史料、史跡和實物，應當依法及時上報或者上交國家有關部門。
[bookmark: a12]第12條
﹝1﹞國家保障陸地國界工作經費。
﹝2﹞國務院和邊境省、自治區的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陸地國界及邊境相關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bookmark: a13]第13條
﹝1﹞公民和組織應當維護陸地國界及邊境安全穩定，保護界標和邊防基礎設施，配合、協助開展陸地國界相關工作。
﹝2﹞國家對配合、協助開展陸地國界相關工作的公民和組織給予鼓勵和支持，對作出突出貢獻的公民和組織按照有關規定給予表彰、獎勵。
[bookmark: a14]第14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守同外國締結或者共同參加的有關陸地國界事務的條約。
[bookmark: a15]第15條
﹝1﹞國家堅持平等互信、友好協商的原則，通過談判與陸地鄰國處理陸地國界及相關事務，妥善解決爭端和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陆地国界的划定和勘定]第二章　　陸地國界的劃定和勘定
[bookmark: a16]第16條
﹝1﹞國家與陸地鄰國通過談判締結劃定陸地國界的條約，規定陸地國界的走向和位置。
﹝2﹞劃定陸地國界的條約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批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予以批准。
[bookmark: a17]第17條
﹝1﹞國家與陸地鄰國根據劃界條約，實地勘定陸地國界並締結勘界條約。
﹝2﹞勘界條約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由國務院核准。
[bookmark: a18]第18條
﹝1﹞為保持國界線清晰穩定，國家與有關陸地鄰國開展陸地國界聯合檢查，締結聯合檢查條約。
[bookmark: a19]第19條
﹝1﹞勘定陸地國界依據的自然地理環境發生無法恢復原狀的重大變化時，國家可與陸地鄰國協商，重新勘定陸地國界。
[bookmark: a20]第20條
﹝1﹞國家設置界標在實地標示陸地國界。
﹝2﹞界標的位置、種類、規格、材質及設置方式等，由外交部與陸地鄰國相關部門協商確定。
[bookmark: a21]第21條
﹝1﹞陸地國界的劃定、勘定、聯合檢查和設置界標等具體工作，由外交部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有關軍事機關和有關邊境省、自治區依法組織實施。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陆地国界及边境的防卫]第三章　　陸地國界及邊境的防衛
[bookmark: a22]第22條
﹝1﹞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應當在邊境開展邊防執勤、管控，組織演訓和勘察等活動，堅決防範、制止和打擊入侵、蠶食、滲透、挑釁等行為，守衛陸地國界，維護邊境安全穩定。
[bookmark: a23]第23條
﹝1﹞邊境省、自治區的各級人民政府統籌資源配置，加強維護國界安全的群防隊伍建設，支持和配合邊防執勤、管控工作。
﹝2﹞邊境省、自治區的各級人民政府建設基礎設施，應當統籌兼顧陸地國界及邊境防衛需求。
﹝3﹞公民和組織應當支持邊防執勤、管控活動，為其提供便利條件或者其他協助。
[bookmark: a24]第24條
﹝1﹞國家根據邊防管控需要，可以在靠近陸地國界的特定區域劃定邊境禁區並設置警示標誌，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2﹞劃定邊境禁區應當兼顧經濟社會發展、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居民生產生活，由有關軍事機關會同邊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經徵求國務院有關部門意見後，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批准。
﹝3﹞邊境禁區的變更或者撤銷，依照前款規定程序辦理。
[bookmark: a25]第25條
﹝1﹞國家根據陸地國界及邊境防衛需要，可以在陸地國界內側建設攔阻、交通、通信、監控、警戒、防衛及輔助設施等邊防基礎設施，也可以與陸地鄰國協商後在陸地國界線上建設攔阻設施。
﹝2﹞邊防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在保證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兼顧經濟社會發展、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野生動物遷徙、居民生產生活的需要，並且不得損害陸地國界與邊防基礎設施之間領土的有效管控。
﹝3﹞邊防基礎設施的建設規劃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批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陆地国界及边境的管理]第四章　　陸地國界及邊境的管理　　第一節　　一般規定
[bookmark: a26]第26條
﹝1﹞國家對陸地國界及邊境的管理和相關建設實行統籌協調、分工負責、依法管理。
[bookmark: a27]第27條
﹝1﹞陸地國界及邊境管理應當保障陸地國界清晰和安全穩定。
[bookmark: a28]第28條
﹝1﹞依照本法規定在邊境地區設立經濟、貿易、旅遊等跨境合作區域或者開展跨境合作活動，應當符合邊防管控要求，不得危害邊防安全。
[bookmark: a29]第29條
﹝1﹞在陸地國界及邊境管理中遇有重要情況和重大問題，有關地方人民政府、軍事機關應當立即按照規定向上級機關報告。
[bookmark: a30]第30條
﹝1﹞邊境省、自治區可以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對陸地國界及邊境管理執行中的問題作出規定。
[bookmark: a31]第31條
﹝1﹞國家可以與有關陸地鄰國締結條約，就陸地國界及邊境管理制度作出規定。條約對陸地國界及邊境管理制度另有規定的，按照條約的規定執行。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陆地国界及边境的管理_1]第四章　　陸地國界及邊境的管理　　第二節　陸地國界管理
[bookmark: a32]第32條　【法律責任】第二款~§57
﹝1﹞界標和邊防基礎設施受法律保護。
﹝2﹞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擅自移動、損毀界標和邊防基礎設施。
﹝3﹞界標被移動、損毀、遺失的，由外交部與陸地鄰國相關部門協商後組織恢復、修繕或者重建。
[bookmark: a33]第33條
﹝1﹞為保持陸地國界清晰可視，國家可以在陸地國界內側開闢和清理通視道。
[bookmark: a34]第34條　【法律責任】第二款~§57、§58
﹝1﹞國務院有關部門和邊境省、自治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維護界河（江、湖）走向穩定，並依照有關條約保護和合理利用邊界水。
﹝2﹞船舶和人員需要進入界河（江、湖）活動的，應當由有關主管部門批准或者備案，向公安機關報告，並接受查驗。
[bookmark: a35]第35條
﹝1﹞國家經與陸地鄰國協商，可以在靠近陸地國界的適當地點設立邊境口岸。
﹝2﹞邊境口岸的設立、關閉、管理等，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有關條約確定，並通過外交途徑通知陸地鄰國。
[bookmark: a36]第36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經與陸地鄰國相關部門協商或者根據照顧邊民往來、維護邊境安全穩定的需要，可以設立邊民通道並予以規範管理。
[bookmark: a37]第37條　【法律責任】§58
﹝1﹞人員、交通運輸工具、貨物、物品等應當依照相關法律法規通過陸地國界出境入境，並接受有關主管部門的檢查、檢疫和監管。
﹝2﹞特殊情況下，通過締結條約或者經外交途徑、主管部門協商後，有關人員、交通運輸工具、貨物、物品等應當從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或者其授權的部門批准的地點出境入境。
[bookmark: a38]第38條　【法律責任】第一款~§58
﹝1﹞禁止任何個人非法越界。
﹝2﹞非法越界人員被控制後，由公安機關等主管部門處理；非法越界人員為武裝部隊人員的，由有關軍事機關處理。
﹝3﹞非法越界人員行兇、拒捕或者實施其他暴力行為，危及他人人身和財產安全的，執法執勤人員可以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
[bookmark: a39]第39條　【法律責任】第二款~§58
﹝1﹞航空器飛越陸地國界，應當經有關主管機關批准並且遵守我國法律法規規定。未經批准飛越陸地國界的，有關主管機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進行處置。
﹝2﹞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未經有關主管機關批准不得在陸地國界附近操控無人駕駛航空器飛行。模型航空器、三角翼、無人駕駛自由氣球等的飛行活動，參照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
[bookmark: a40]第40條　【法律責任】§58
﹝1﹞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未經有關主管部門批准不得在陸地國界附近修建永久性建築物。
[bookmark: a41]第41條　【法律責任】§57、§58
﹝1﹞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陸地國界附近通過聲音、光照、展示標示物、投擲或者傳遞物品、放置漂流物或者空飄物等方式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或者影響我國與鄰國友好關係的活動。
﹝2﹞個人在陸地國界及其附近打撈或者撿拾的漂流物、空飄物等可疑物品，應當及時交當地人民政府或者有關軍事機關，不得擅自處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陆地国界及边境的管理_2]第四章　　陸地國界及邊境的管理　　第三節　邊境管理
[bookmark: a42]第42條
﹝1﹞國家根據邊防管理需要可以劃定邊境管理區。邊境管理區人員通行、居住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實行專門管理措施。
﹝2﹞邊境管理區的劃定、變更、撤銷由邊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經徵求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有關軍事機關意見後，報國務院批准並公告。
[bookmark: a43]第43條
﹝1﹞國家支持沿邊城鎮建設，健全沿邊城鎮體系，完善邊境城鎮功能，強化支撐能力建設。
[bookmark: a44]第44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和邊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依照有關規定，可以建設或者批准設立邊民互市貿易區（點）、邊境經濟合作區等區域。
[bookmark: a45]第45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和邊境省、自治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保護邊境生態環境，防止生態破壞，防治大氣、水、土壤和其他污染。
[bookmark: a46]第46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和邊境省、自治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預防傳染病、動植物疫情、外來物種入侵以及洪澇、火災等從陸地國界傳入或者在邊境傳播、蔓延。
[bookmark: a47]第47條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可以封控邊境、關閉口岸，並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採取其他緊急措施：
　　（一）周邊發生戰爭或者武裝衝突可能影響國家邊防安全穩定； 
　　（二）發生使國家安全或者邊境居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重大事件； 
　　（三）邊境受到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或者核生化污染的嚴重威脅； 
　　（四）其他嚴重影響陸地國界及邊境安全穩定的情形。
﹝2﹞前款規定的措施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有關軍事機關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相關法律和規定組織實施。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陆地国界事务的国际合作]第五章　　陸地國界事務的國際合作
[bookmark: a48]第48條
﹝1﹞國家按照平等互利原則與陸地鄰國開展國際合作，處理陸地國界事務，推進安全合作，深化互利共贏。
[bookmark: a49]第49條
﹝1﹞國家可以與有關陸地鄰國協商建立邊界聯合委員會機制，指導和協調有關國際合作，執行有關條約，協商並處理與陸地國界管理有關的重要事項。
[bookmark: a50]第50條
﹝1﹞有關軍事機關可以與陸地鄰國相關部門建立邊防合作機制，溝通協商邊防交往合作中的重大事項與問題，通過與陸地鄰國相關邊防機構建立邊防會談會晤機制，交涉處理邊防有關事務，鞏固和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共同維護陸地國界的安全穩定。
[bookmark: a51]第51條
﹝1﹞國家可以與有關陸地鄰國在相應國界地段協商建立邊界（邊防）代表機制，由代表、副代表和相關工作人員組成，通過會談、會晤和聯合調查等方式處理邊界事件、日常糾紛等問題。
﹝2﹞邊界（邊防）代表的具體工作在國務院有關部門、中央軍事委員會機關有關部門指導下，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會同外事、公安、移民等相關部門組織實施。
[bookmark: a52]第52條
﹝1﹞公安、海關、移民等部門可以與陸地鄰國相關部門建立合作機制，交流信息，開展執法合作，共同防範和打擊跨界違法犯罪活動。
[bookmark: a53]第53條
﹝1﹞國家有關主管機關和有關軍事機關可以與陸地鄰國相關部門開展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活動。
[bookmark: a54]第54條
﹝1﹞國家提升沿邊對外開放便利化水平，優化邊境地區營商環境；經與陸地鄰國協商，可以在雙方接壤區域設立跨境經濟合作區、跨境旅遊合作區、生態保護區等區域。
﹝2﹞國家與陸地鄰國共同建設並維護跨界設施，可以在陸地國界內側設立臨時的封閉建設區。
[bookmark: a55]第55條
﹝1﹞邊境省、自治區的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與陸地鄰國相應行政區域地方政府開展經濟、旅遊、文化、體育、搶險救災和生態環境等領域合作。
[bookmark: a56]第56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與陸地鄰國相關部門在口岸建設和管理、自然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疫情防控、應急管理等領域開展合作，建立相互通報、信息共享、技術與人才交流等合作機制。
﹝2﹞邊境省、自治區的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可以在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指導下，參與相關合作機制，承擔具體合作工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法律责任]第六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57]第57條
﹝1﹞有違反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設施保護法》有關規定處罰。損毀界標、邊防基礎設施的，應當責令行為人賠償損失。
﹝2﹞有違反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者第四十一條規定行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處警告或者兩千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兩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58]第58條
﹝1﹞有違反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一款或者第三十九條規定行為的，由有關部門依照相關法律法規，按照職責分工處罰。
﹝2﹞有違反本法第四十條規定行為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恢復原狀，處五千元以上兩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兩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單位有違反該條規定行為的，處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款。
﹝3﹞有違反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十九條第二款或者第四十一條規定行為之一的，還可以收繳用於實施違反陸地國界及邊境管理行為的工具。
[bookmark: a59]第59條
﹝1﹞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陸地國界工作中不履行法定職責，洩露國家秘密或者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bookmark: a60]第60條
﹝1﹞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附则]第七章　　附則
[bookmark: a61]第61條
﹝1﹞界標是指豎立在陸地國界上或者陸地國界兩側，在實地標示陸地國界走向，且其地理坐標已測定並記載於勘界條約或者聯合檢查條約中的標誌，包括基本界標、輔助界標、導標和浮標等。
﹝2﹞通視道是指為使陸地國界保持通視，在陸地國界兩側一定寬度範圍內開闢的通道。
[bookmark: a62]第62條
﹝1﹞本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1
〈〈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國界法〉〉S-link電子六法全書
image1.png




